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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全时天地在线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公司业绩承诺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投资事项概述及业绩承诺内容

2022年 7月 15日，北京全时天地在线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或“天地在线”）与世优（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及其股东签署了《关于世优(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协议》，公司向标的公司

增资 3,000 万元参与标的公司 B 轮融资，取得标的公司 5%的股权。2023 年 11

月 7 日，公司与标的公司及其股东签署了《关于世优(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

协议》，公司向标的公司增资 3,500 万元参与标的公司 C轮融资，本次投资完成

后公司持有标的公司 7.6887%的股权。2024 年 4 月 10 日，公司与标的公司及其

他股东共同签署了《世优(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之股东协议》（以下简称“《股东协

议》”）。上述投资事项均未达到公司董事会审议及临时公告披露标准，经公司总

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一）B轮融资的业绩承诺内容

根据前述协议约定，针对 B轮融资部分，创始股东北京世优时代科技有限公

司及实际控制人纪智辉（以下合称“补偿义务人”）共同承诺标的公司 2022 年、

2023 年、2024 年(以下简称“B 轮业绩承诺期”)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的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200 万元、2,400 万元、4,000 万元(以下简称“B轮承诺净利润”)。如标的公

司在 B轮业绩承诺期内任一年度出现未达成当年度业绩目标的情形，则公司有权

要求补偿义务人在公司发出补偿通知书之日起 90 日内以现金方式向公司进行补

偿。若补偿义务人未能如期履行相关补偿义务，则每逾期一日按照应付金额的万

分之五的标准向公司支付违约金。

（二）C轮融资的业绩承诺内容



针对 C轮融资部分，补偿义务人共同承诺标的公司 2023 年、2024 年、2025

年(以下简称“C轮业绩承诺期”)经证监会备案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合并报表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5,000 万元、7,000 万元、9,000 万元(以下

简称“C轮承诺净利润”)。

如标的公司在 C轮业绩承诺期内，三年累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总额未达到 C

轮承诺净利润总额的 90%的，则公司有权要求补偿义务人履行补偿义务。补偿义

务人有权选择以现金形式补偿或股权方式补偿，原则上优先采取现金补偿方式，

如采取股权方式补偿需保证补偿完成后实际控制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标的公司

股权比例不低于 35%。补偿义务人应在公司发出补偿通知书之日起 90 日内完成

相关补偿事项。若未能如期履行相关补偿义务，则每逾期一日按照应付金额的万

分之五的标准向公司支付违约金。

如标的公司在 C轮业绩承诺期内，三年累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总额未达到 C

轮承诺净利润总额的 70%的，则公司有权要求补偿义务人就本轮投资取得且尚持

有的全部或部分股权进行回购。补偿义务人应在公司发出回购通知书之日起 90

日内向公司支付前述回购款。在补偿义务人向公司支付完毕全部股权回购价款之

前，公司就其未取得回购价款部分的股权仍享有中国法律、公司章程以及《股东

协议》项下完全的股东权利。

上述业绩承诺事项已在公司 2023 年至 2025 年年度报告“第六节重要事项”

章节进行披露。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7 日、2025 年 4 月 19 日、2026 年 4

月 29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年度报告。

二、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补偿情况

（一）针对 B轮融资业绩补偿情况

2024 年度，根据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世优（北

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审计报告（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25）第 212055

号），标的公司 2024 年度实现净利润为-7,753.65 万元，未达 B 轮融资中 2024

年度承诺业绩 4,000 万元，已经触发《股东协议》的 B轮融资业绩承诺对应的补

偿义务，根据《股东协议》约定的计算公式计算，补偿义务人应向公司支付业绩

补偿款 3,000 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收到补偿义务人纪智辉支付的业绩

补偿款 50 万元，2024 年度业绩承诺补偿义务尚未履行完毕。



针对 B轮融资业绩补偿事项，公司已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目

前，法院已立案受理并出具《案件受理通知书》，一审尚未开庭审理。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 29 日、2025 年 12 月 31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参股公司业绩承诺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72）、《关于参股公司业绩承诺补偿进展暨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 》（公告编

号：2025-081）。

（二）针对 C轮融资业绩补偿及回购情况

标的公司 2023 年度实现净利润为 3,226.78 万元，2024 年度实现净利润为

-7,753.65 万元。2025 年度，根据北京中名国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世优（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中名国成

审字【2026】第 2771 号），标的公司 2025 年度实现净利润为-13,018.96 万元，

2023 年至 2025 年度累计实现净利润-17,545.83 万元，未达到 C 轮融资中 2023

年度至 2025 年度承诺业绩总额 21,000 万元的 70%，同时触发《股东协议》的 C

轮融资业绩承诺对应的补偿义务及回购义务。

1、业绩补偿义务

根据《股东协议》约定的计算公式计算，补偿义务人应向公司进行业绩补偿，

补偿金额为 3,500 万元。补偿义务人有权选择以现金形式补偿或股权方式补偿，

原则上优先采取现金补偿方式。

（1）现金形式补偿

补偿金额=（C轮投资方实际投资金额-C 轮投资方过往年度已获得的现金分

红）*（1-累计实际净利润总额/承诺净利润总额），若“累计实际净利润总额”

为负，则“累计实际净利润总额”按 0计算。

计算补偿金额：（3500-0）*（1-0/21,000）=3,500 万元

（2）股权形式补偿

补偿股权数量=补偿金额/C 轮投资方增资目标公司时的每股价格（如有分红、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事项，该每股价格做相应调整）

计算补偿股权数量=35,000,000/29.64=1,180,837 股

2、回购义务

回购款计算公式：股份回购价格=C 轮投资方实际投资金额+按照年化 8%单利

https://xiaoan.in-hope.cn/affiches/3d1813e99ee647daa16063a104a36ae1?combinedSearch=1&title=%E4%B8%9A%E7%BB%A9%E6%89%BF%E8%AF%BA&possibleTitle=&content=&possibleContent=&valueSourcePage=


计算的利息-C 轮投资方从公司累计获得的利润分配-C 轮投资方已获得的现金补

偿款。

前述年化 8%的单利计算的利息=8%×（实际投资天数/365），实际投资天数

为自C轮投资方向目标公司支付增资资金之日起累计计算至C轮投资方收到回购

总价款之日止。

自公司支付增资资金 3,500 万元之日（2023 年 11 月 22 日）起，至 2026 年

4 月 28 日，计算实际投资天数为 888 天。

计算年化 8%的单利计算的利息=3,500*8%*（888/365)= 681.21 万元

计算股份回购价格=3,500+681.21-0-0=4,181.21 万元

注：以上年化 8%的单利仅计算至 2026 年 4 月 28 日，具体利息金额以补偿

义务人支付回购总价款之日计算的金额为准。

公司已于2026年4月16日通过电子邮件及快递的方式向补偿义务人发送了

《关于世优科技创始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履行业绩补偿及回购义务的通知书》（以

下简称：“《通知书》”）。要求补偿义务人及时履行 B轮融资对应的业绩补偿义务，

并于《通知书》发出后 90 日内履行 C轮融资对应的业绩补偿义务及回购义务。

四、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补偿义务人尚未全额支付 B轮增资及 C轮增资的业绩补

偿款及违约金、亦未履行 C轮融资的回购义务，公司将根据《股东协议》的约定

和相关法律法规积极采取各项措施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上述业绩补偿款

能否收回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全时天地在线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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